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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3號號號號「「「「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之修正之修正之修正之修正 

辨認企業合併辨認企業合併辨認企業合併辨認企業合併                                                

3 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企業應依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定義，，，，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決定一項交易或其他事項是否為企業合

併併併併，，，，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亦即所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構成業務之規定。。。。若企業取得之資產若企業取得之資產若企業取得之資產若企業取得之資產

非為一項業務非為一項業務非為一項業務非為一項業務，，，，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報導個體應將該項交易或其他事項以資產取得之方式處理。。。。第第第第 B5

至至至至 B12D段提供辨認企業合併及業務定義之指引段提供辨認企業合併及業務定義之指引段提供辨認企業合併及業務定義之指引段提供辨認企業合併及業務定義之指引。。。。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 

64P 2018 年 10 月發布之「業務之定義」新增第 B7A 至 B7C、B8A 及 B12A 至 B12D

段，修正附錄 A 中「業務」用語之定義，修正第 3、B7 至 B9、B11 及 B12 段，

並刪除第 B10 段。企業應對收購日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第一個年度報導

期間開始日以後之企業合併及發生於該期間開始日以後之資產取得，適用該等修

正內容，並得提前適用該等修正內容。企業若提前適用該等修正內容，應揭露該

事實。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用語定義用語定義用語定義用語定義 

…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能被經營與管理之一活動及資產整合性組合，其目的係為提供商品或勞務予

客戶、產生投資收益（諸如股利或利息）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 

業務之定義業務之定義業務之定義業務之定義（（（（第第第第 3段之應用段之應用段之應用段之應用））））                                  

B7 一項業務包括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一項業務

之三要素，定義如下（見第 B8 至 B12D 段對一項業務之要素之指引）： 

(a) 投入投入投入投入：經由一個或多個過程後，可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

經濟資源。例如非流動資產（包括無形資產或使用非流動資產之權利）、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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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取得必要原料或權利之能力，以及員工。 

(b)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處理一項或多項投入以創造產出或有能力對創造產出作出貢獻之系

統、標準、協定、慣例或規則。例如策略管理程序、作業程序及資源管理程

序。此等過程通常會予以書面化，但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

之有組織員工之智慧能力，可能提供能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會

計、帳單、薪工及其他行政系統通常非屬用以創造產出之過程）。 

(c) 產出產出產出產出：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所產生之結果，可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

產生投資收益（諸如股利或利息）或產生來自正常活動之其他收益。 

辨認公允價值集中之可選擇測試辨認公允價值集中之可選擇測試辨認公允價值集中之可選擇測試辨認公允價值集中之可選擇測試 

B7A 第 B7B 段訂定一可選擇之測試（集中測試），允許對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是

否非為一項業務之簡化評估。企業可選擇採用或不採用該測試。企業可就每一交

易或其他事項分別作此選擇。集中測試有下列結果： 

(a) 若符合集中測試，則判定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且無需進一步

評估。 

(b) 若不符合集中測試，或若企業選擇不採用該測試，則企業應執行第 B8至 B12D

段所訂定之評估。 

B7B 若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集中於單一可辨認資產或一組相似可辨認

資產，則符合集中測試。對於集中測試：  

(a) 所取得之資產總額應排除現金及約當現金、遞延所得稅資產，以及源自遞延

所得稅負債之影響數之商譽。 

(b) 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應包含任何移轉對價（加上任何非控制權益之公

允價值及任何先前已持有權益之公允價值）超過所取得可辨認資產淨額之公

允價值之部分。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通常可被決定為將移轉對價之公

允價值（加上任何非控制權益之公允價值及任何先前已持有權益之公允價值）

與承擔之負債（遞延所得稅負債除外）之公允價值相加，再排除(a)所辨認之

項目後之總額。惟若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高於該總額，有時可能需要

更精確的計算。 

(c) 單一可辨認資產應包含在企業合併中將認列及衡量為單一可辨認資產之任何

資產或資產群組。 

(d) 若有形資產係附著於另一有形資產（或屬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 號「租賃」

所定義之租賃之標的資產），且無法不發生重大成本或不重大減少其中之一

資產（例如，土地及建築物）之效用或公允價值而於實體上自該另一有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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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移除或與該另一有形資產分別使用，則該等資產應被視為單一可辨認資產。 

(e) 企業於評估資產是否相似時，應考量每一單一可辨認資產之性質及與管理及

創造來自該等資產之產出有關之風險（亦即，風險特性）。 

(f) 不得將下列項目視為相似資產： 

(i) 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 

(ii) 不同類別之有形資產（例如存貨、製造設備與汽車），除非該等資產依

(d)之條件被視為單一可辨認資產； 

(iii) 不同類別之可辨認無形資產（例如品牌名稱、許可權與發展中之無形資

產）； 

(iv) 金融資產與非金融資產； 

(v) 不同類別之金融資產（例如應收帳款與權益工具投資）；及 

(vi) 屬同一資產類別但具有顯著不同之風險特性之可辨認資產。 

B7C 第 B7B 段之規定並不修改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對相似資產之指引；

亦不修改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

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揭露」中「類別」之用語之意義。 

一項業務之要素一項業務之要素一項業務之要素一項業務之要素 

B8 雖然業務通常有產出，惟就一活動及資產整合性組合符合作為一項業務之要件而

言，無須有產出。為能達成業務之定義中所辨認之目的之經營與管理，一活動及

資產整合性組合需要兩項基本要素—投入及處理該等投入之過程。業務不必包括

賣方用於經營該業務之所有投入或過程。惟一活動及資產整合性組合至少須包括

一投入及一重大過程，且該兩者共同對創造產出之能力作出重大貢獻，始可被視

為一項業務。第 B12 至 B12D 段明定如何評估過程是否重大。 

B8A 若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有產出，收入之持續本身並不表示已取得投入及重大

過程兩者。 

B9 一項業務之要素之性質隨所處產業及企業營運（活動）結構（包括企業之發展階

段）而異。成熟之業務通常有許多不同種類之投入、過程及產出，而新業務通常

僅有極少之投入及過程，且有時僅有單一產出（產品）。幾乎所有業務都有負債，

但業務未必需有負債。此外，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即使非為一項業務，仍可

能有負債。 

B10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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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決定特定之活動及資產組合是否為業務時，應依據該整合性組合是否能由市場參

與者將其當作業務經營及管理而定。因此，於評估特定組合是否為一項業務時，

與賣方是否將該組合當作業務經營或取得者是否意圖將該組合當作業務經營並非

攸關。 

評估所取得之過程是否重大評估所取得之過程是否重大評估所取得之過程是否重大評估所取得之過程是否重大 

B12 第 B12A 至 B12D 段說明若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沒有產出（第 B12B 段），以

及若其有產出（第 B12C 段），如何評估所取得之過程是否重大。 

B12A 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於取得日沒有產出之一例為處於成立初期階段而尚未開

始產生收入之企業。此外，若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於取得日產生收入，即使

其後續不再產生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例如因其將被取得者整合），其於該日被

視為有產出。 

B12B 若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於取得日沒有產出，所取得之一過程（或一組過程）僅於符

合下列所有條件時始應被視為重大： 

(a) 其對將所取得之一項或多項投入發展或轉換為產出之能力係屬關鍵：且 

(b) 所取得之投入包括具有必要技術、知識或經驗以執行該過程（或該組過程）

之有組織員工，以及該有組織員工可發展或轉換為產出之其他投入兩者。該

等其他投入可能包括： 

(i) 可用以發展商品或勞務之智慧財產； 

(ii) 可發展以創造產出之其他經濟資源；或 

(iii) 獲得取用能創造未來產出之必要原料或權利之權利。 

(b)(i)至(iii)項所述之投入之例包括技術、進行中研究及發展計畫、不動產及對礦產

之權益。 

B12C 若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於取得日有產出，所取得之一過程（或一組過程）於處理所

取得之一項或多項投入時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應被視為重大： 

(a) 該過程對繼續生產產出之能力係屬關鍵，且所取得之投入包括具有必要技

術、知識或經驗以執行該過程（或該組過程）之有組織員工；或 

(b) 該過程對繼續生產產出之能力作出重大貢獻，且： 

(i) 被視為獨特或稀有；或 

(ii) 無法不發生重大之成本、努力或繼續生產產出能力之延遲而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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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D 下列額外討論輔助第 B12B 及 B12C 段： 

(a) 所取得之合約係投入，而非重大過程。儘管如此，所取得之合約（例如外包

財產管理或外包資產管理之合約）可能給予取用有組織員工。企業應評估透

過此種合約所取用之有組織員工是否執行企業所控制之重大過程，因而取得

該過程。作該評估時應考量之因素包括合約之存續期間及其續約條款。 

(b) 所取得之有組織員工難以被取代可能顯示所取得之有組織員工執行之過程對

創造產出之能力係屬關鍵。 

(c) 一過程（或一組過程）非屬關鍵，若（例如）其在創造產出所須之所有過程

中係附屬或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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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隨附於對隨附於對隨附於對隨附於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3號號號號「「「「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之釋之釋之釋之釋

例之修正例之修正例之修正例之修正 

業務之定義業務之定義業務之定義業務之定義                                                    

IE73 第 IE74 至 IE123 段之釋例例示第 B7 至 B12D 段中對業務之定義之指引之應用。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A－－－－不動產之取得不動產之取得不動產之取得不動產之取得 

情境 1－背景 

IE74  一企業（買方）購買一組 10 個單戶家庭住宅，且各個住宅皆有現行之租約。所支

付對價之公允價值等於所取得 10 個單戶家庭住宅之公允價值彙總數。每個單戶家

庭住宅包括土地、建築物及不動產改良物。每個單戶家庭住宅有不同之樓地板面

積及內部設計。該 10 個單戶家庭住宅座落於相同區域且客戶（例如租戶）之類別

相似。與於所取得住宅之不動產市場中營運有關之風險並無顯著不同。並無員工、

其他資產、過程或其他活動被移轉。 

情境 1－規定之應用 

IE75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基於下列理由，每個單戶家庭住宅依第B7B段之規定被視為單一可辨認資產： 

(i) 建築物及不動產改良物係附著於土地，且無法不發生重大成本而移除；

及 

(ii) 建築物及現行之租約被視為單一可辨認資產，因其在企業合併中將認列

及衡量為單一可辨認資產（見第 B42 段）。 

(b) 該組 10 個單戶家庭住宅係一組相似可辨認資產，因該等資產（所有之單戶家

庭住宅）之性質相似且與管理及創造產出有關之風險並無顯著不同。此係因

住宅之類型及客戶之類別並無顯著不同。 

(c) 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集中於一組相似可辨認資產。 

IE76  因此，買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情境 2－背景 

IE77  假設其他事實同情境 1，惟買方亦購買一多租戶之辦公園區，該園區有六棟 10 層

樓辦公室建築物且該等建築物全已出租。所取得額外之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包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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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築物、租約，以及外包清潔、保全及維護之合約。並無員工、其他資產、

其他過程或其他活動被移轉。與該園區有關之公允價值彙總數相近於 10 個單戶家

庭住宅有關之公允價值彙總數。由外包清潔及保全之合約所執行之過程在創造產

出所須之所有過程中係附屬或微小。 

情境 2－規定之應用 

IE78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單戶家庭住宅及辦公園

區並非相似可辨認資產之結論，因單戶家庭住宅與辦公園區對於營運資產、取得

租戶及管理租戶之風險顯著不同。尤其是營運規模及與兩種類別客戶有關之風險

顯著不同。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非集中於一組相似可辨

認資產，因辦公園區之公允價值相近於 10 個單戶家庭住宅之公允價值彙總數。因

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段評估該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低規定。 

IE79  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有產出，因其透過現行之租約產生收入。因此，買方適用第

B12C 段之條件判定所取得之過程是否重大。 

IE80 買方作出不符合第 B12C 段(a)之條件之結論，因：  

(a) 該組合未包含有組織員工；且 

(b) 買方認為由外包清潔、保全及維護之人力所執行之過程（所取得之唯一過程）

在創造產出所須之所有過程中係附屬或微小（見第 B12D 段(c)），因此對繼

續生產產出之能力非屬關鍵。 

IE81 買方於考量所取得之唯一過程（該等過程由外包清潔、保全及維護之人力所執行）

後，亦作出不符合第 B12C 段(b)之條件之結論。下列任一理由皆對該結論之正當

性提供依據： 

(a) 該等過程對繼續生產產出之能力並未作出重大貢獻。 

(b) 該等過程於市場上可隨時取得。因此，該等過程並非獨特或稀有。此外，該

等過程可不發生重大之成本、努力或繼續生產產出能力之延遲而被取代。 

IE82 由於第 B12C 段之條件皆未符合，買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

務之結論。 

情境 3－背景 

IE83  假設其他事實同情境 2，惟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亦包括負責出租、租戶管理及

管理與監督所有營運過程之員工。 

情境 3－規定之應用 

IE84  買方選擇不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且因而依第 B8 至 B12D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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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該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低規定。 

IE85  該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有產出，因其透過現行之租約產生收入。因此，買方

適用第 B12C 段之條件。 

IE86  買方作出符合第 B12C 段(a)之條件之結論，因該組合包括具有必要技術、知識或

經驗之有組織員工以執行過程（亦即出租、租戶管理及管理與監督營運過程），

該等過程係屬重大因處理所取得投入（亦即土地、建築物及現行之租約）時其對

繼續生產產出之能力係屬關鍵。此外，買方作出符合第 B8 段之條件之結論，因該

等重大過程及投入共同對創造產出之能力作出重大貢獻。因此，買方作出所取得

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B－－－－候選藥物之取得候選藥物之取得候選藥物之取得候選藥物之取得 

情境 1－背景 

IE87  一企業（買方）購買一法律個體，該個體包含： 

(a) 對進行中研究及發展計畫之權利，該計畫係發展治療糖尿病之化合物且處於

最終測試階段（計畫 1）。計畫 1 包含完成最終測試階段預期所需之技術、配

方指引、設計及程序之歷史資料。 

(b) 提供外包臨床試驗之合約。該合約係按現時市場費率訂價，且市場上有若干

供應商可提供相同服務。因此，與此合約有關之公允價值為零。買方並無續

約之選擇。 

 並無員工、其他資產、其他過程或其他活動被移轉。 

情境 1－規定之應用 

IE88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計畫 1 係單一可辨認資產，因其在企業合併中將認列及衡量為單一可辨認無

形資產。 

(b) 由於所取得之合約之公允價值為零，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集

中於計畫 1。 

IE89 因此，買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情境 2－背景 

IE90  假設其他事實同情境 1，惟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亦包括另一進行中研究及發展

計畫，該計畫係發展治療阿茲海默症之化合物且處於最終測試階段（計畫 2）。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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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2 包含完成最終測試階段預期所需之技術、配方指引、設計及程序之歷史資料。

與計畫 2 有關之公允價值相近於計畫 1 有關之公允價值。並無員工、其他資產、

過程或其他活動被移轉。 

情境 2－規定之應用 

IE91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計畫 1 及計畫 2 係在企業合併中將各自認列及衡量為單獨可辨認資產之可辨

認無形資產。 

(b) 計畫 1 及計畫 2 並非相似可辨認資產，因與管理及創造來自各該資產之產出

有關之風險顯著不同。各計畫所具有與發展、完成及行銷化合物予客戶有關

之風險顯著不同。各化合物意圖治療顯著不同之醫療情況，且各計畫之潛在

客戶基礎顯著不同。 

(c) 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非集中於單一可辨認資產或一

組相似可辨認資產。因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組合是否符合被視

為業務之最低規定。 

IE92  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沒有產出，因其尚未開始產生收入。因此，買方適用第

B12B 段之條件。買方基於下列理由，作出不符合該等條件之結論： 

(a) 該組合未包含有組織員工；及 

(b) 雖提供外包之臨床試驗之合約可能提供取用具有必要技術、知識或經驗以執

行進行臨床試驗所需過程之有組織員工，該有組織員工無法將買方所取得之

投入發展或轉換為產出。成功之臨床試驗為生產產出之先決條件，但進行該

等試驗不會將所取得之投入發展或轉換為產出。 

因此，買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C－－－－生技企業之取得生技企業之取得生技企業之取得生技企業之取得 

背景 

IE93  一企業（買方）購買一法律個體（生技企業）。該生技企業之營運包括：對其發

展中之數項藥品化合物之研究及發展活動（進行中研究及發展計畫）；具有必要

技術、知識或經驗以執行研究及發展活動之高階管理階層及科學家；以及有形資

產（包括公司總部、研究實驗室及實驗室設備）。該生技企業尚未擁有可銷售之

產品且尚未產生收入。每一所取得資產之公允價值相近。 

規定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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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94  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非集中於單一可辨認資產或一組相似可辨

認資產係屬明確。因此，並未符合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因此，買

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低規定。 

IE95  買方首先評估其是否取得任何過程。並無過程被書面化。儘管如此，所取得之有

組織員工具有對該生技企業進行中計畫之專有知識及經驗。買方適用第 B7 段(b)

之規定作出結論：所取得具有必要技術及經驗且遵循規則與慣例之有組織員工之

智慧能力提供能處理投入以創造產出之必要過程。 

IE96  買方接下來評估所取得之過程是否重大。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沒有產出。因此，

買方適用第 B12B 段之條件。買方作出符合該等條件之結論，因： 

(a) 所取得之過程對於將所取得之多項投入發展或轉換為產出之能力係屬關鍵：

且 

(b) 所取得之投入包括下列兩者： 

(i) 具有必要技術、知識或經驗以執行所取得過程之有組織員工；及 

(ii) 該有組織員工可發展或轉換為產出之其他投入。該等投入包括進行中研

究及發展計畫。 

IE97 最後，買方適用第 B8 段之條件，作出所取得之重大過程及所取得之投入共同對創

造產出之能力作出重大貢獻之結論。因此，買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

一項業務之結論。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D－－－－電視台之取得電視台之取得電視台之取得電視台之取得 

背景 

IE98 一企業（買方）向另一企業（賣方）購買播放資產。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僅

包含通訊傳播執照、播放設備及辦公室建築物。每一所取得資產之公允價值相近。

買方並未購買播放節目所需之過程且其並未取得任何員工、其他資產、其他過程

或其他活動。賣方於取得日前停止使用買方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進行播放。 

規定之應用 

IE99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播放設備及建築物並非單一可辨認資產，因該設備並非附著於建築物且可不

發生重大成本或不重大減少其中之一資產之效用或公允價值而被移除。 

(b) 該執照係無形資產，而播放設備及建築物係屬不同類別之有形資產。因此，

依第 B7B 段(f)之規定，該等資產不被視為彼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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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一單一可辨認資產之公允價值相近。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

允價值並非集中於單一可辨認資產或一組相似可辨認資產。 

因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

低規定。 

IE100 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沒有產出，因賣方已停止播放。因此，買方適用第 B12B 段

之條件。該組合並未包含有組織員工，故其不符合該等條件。因此，買方作出所

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E－－－－已關閉之製造設施之取得已關閉之製造設施之取得已關閉之製造設施之取得已關閉之製造設施之取得 

背景 

IE101 一企業（買方）購買一已關閉之製造設施（土地及建築物）及相關設備。該設備

之公允價值與設施之公允價值相近。為遵循當地法令，買方須接收於該設施工作

之員工。並無其他資產、過程或其他活動被移轉。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於取

得日前停止生產產出。 

規定之應用 

IE102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設備及設施並非單一可辨認資產，因該設備可不發生重大成本或不重大減少

其中之一設備或設施之效用或公允價值而自該設施移除－該設備並非附著於

設施且可用於許多其他類型之製造設施。 

(b) 設備及設施並非相似可辨認資產，因其屬不同類別之有形資產。 

(c) 設備與設施之公允價值相近。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

非集中於單一可辨認資產或一組相似可辨認資產。 

因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

低規定。 

IE103 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於取得日沒有產出，因其於該日前已停止生產產出。因

此，買方適用第 B12B 段之條件。該組合包含具有必要技術、知識或經驗以使用

設備之有組織員工，但其未包含該有組織員工可發展或轉換為產出之另一所取得

投入（例如智慧財產或存貨）。該設施及設備無法發展或轉換為產出。因此，買

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F－－－－配銷權之執照配銷權之執照配銷權之執照配銷權之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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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IE104 一企業（買方）向另一企業（賣方）購買於特定轄區配銷 X 產品之專屬再授權執

照。賣方持有於世界各地配銷 X 產品之執照。作為此交易之一部分，買方亦購買

於該轄區之現有客戶合約，並接收一供應合約以按市場費率向生產者購買 X 產

品。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中並無任一資產之公允價值構成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

有之公允價值。並無員工、其他資產、過程、配銷能力或其他活動被移轉。 

規定之應用 

IE105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在企業合併中可認列之可辨認資產包括配銷 X產品之再授權執照、客戶合約

及供應合約； 

(b) 再授權執照與客戶合約屬不同類別之無形資產，故渠等並非相似可辨認資

產；及 

(c) 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非集中於單一可辨認資產或一

組相似可辨認資產。 

因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

低規定。 

IE106 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有產出，因該執照於取得日在該再授權執照明定之轄區產生

來自客戶之收入。因此，買方適用第 B12C 段之條件。如第 B12D 段(a)之說明，

所取得之合約係投入，而非重大過程。買方接著考量所取得之供應合約是否提供

取用執行重大過程之有組織員工。因該供應合約並未提供以一過程處理另一所取

得投入之服務，買方認為該供應合約之實質僅為購買 X 產品，而未取得生產 X 產

品所需之有組織員工、過程及其他投入。此外，所取得之再授權執照係投入，而

非過程。買方作出該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因其不包括有組織員工，且買方

並無取得可符合第 B12C 段條件之重大過程。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G－－－－品牌之取得品牌之取得品牌之取得品牌之取得 

背景 

IE107 假設其他事實同釋例 F，惟買方購買對 X 產品之全球權利，包括所有相關之智慧

財產。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包括所有客戶合約及客戶關係、製成品存貨、行

銷素材、客戶誘因計畫、原料供應合約、專為製造 X 產品之特殊設備及生產 X 產

品之書面化製造過程及協定。並無員工、其他資產、其他過程或其他活動被移轉。

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中並無任一資產之公允價值構成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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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價值。 

規定之應用 

IE108  如第 IE105 及 IE107 段所述，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非集中於單

一可辨認資產或一組相似可辨認資產，故不符合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

試。因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

之最低規定。 

IE109 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有產出，因此買方適用第 B12C 段之條件。該組合未包含有

組織員工，因而不符合第 B12C 段(a)之條件。惟買方作出所取得之製造過程係屬

重大之結論，因該等過程於處理所取得之多項投入（諸如智慧財產、原料供應合

約及特殊設備）時，對繼續生產產出之能力作出重大貢獻，且該等過程對 X 產品

係屬獨特。因此，符合第 B12C 段(b)之條件。此外，買方作出符合第 B8 段之條件

之結論，因該等重大過程及投入共同對創造產出之能力作出重大貢獻。因此，買

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H－－－－放款組合之取得放款組合之取得放款組合之取得放款組合之取得 

情境 1－背景 

IE110  一企業（買方）自另一企業（賣方）購買一放款組合。該組合由條款、規模及風

險評等並非顯著不同之住宅抵押放款所組成。並無員工、其他資產、過程或其他

活動被移轉。 

情境 1－規定之應用 

IE111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該等資產（住宅抵押放款）於性質上相似； 

(b) 與管理及創造產出有關之風險並無顯著不同。因放款之條款、規模及風險評

等並無顯著不同； 

(c) 所取得之放款為相似資產；及 

(d) 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集中於一組相似可辨認資產。 

因此，買方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情境 2－背景 

IE112  假設其他事實同情境 1，惟該放款組合由條款、規模及風險評等係顯著不同之商業

放款所組成。所取得之放款及放款群組中並無具相似條款、規模及風險評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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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任一資產之公允價值構成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無員工、

其他資產、過程或其他活動被移轉。 

情境 2－規定之應用 

IE113  買方選擇採用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並作出下列結論： 

(a) 該等資產（商業放款）於性質上相似； 

(b) 與管理及創造來自該等放款之產出有關之風險顯著不同。因該等放款之條

款、規模及風險評等顯著不同； 

(c) 所取得之放款並非相似可辨認資產；及 

(d) 因此，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非集中於一組相似可辨認資產。 

因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活動及資產之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

低規定。 

IE114  該放款組合有產出，因其產生利息收入。因此，買方適用第 B12C 段之條件。如

第 B12D 段(a)之說明，所取得之合約並非重大過程。此外，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

組合未包含有組織員工，且未取得符合第 B12C 段(b)之條件之過程。因此，買方

作出所取得活動及資產之組合非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情境 3－背景 

IE115  假設其他事實同情境 2，惟買方亦接收賣方之員工（例如經紀人、供應商及風險經

理人），該等員工管理該組合之信用風險及與借款人間之關係。移轉予賣方之對

價明顯高於所取得放款組合之公允價值。 

情境 3－規定之應用 

IE116  如第 IE113 段所述，所取得資產總額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並非集中於一組相似可

辨認資產，故不符合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因此，買方依第 B8 至

B12D 段評估該組合是否符合被視為業務之最低規定。 

IE117  該放款組合有產出，因其產生利息收入。因此，買方適用第 B12C 段之條件，且

作出符合第 B12C 段(a)之條件之結論，因該組合包括具有必要技術、知識或經驗

以執行過程（客戶關係管理及信用風險管理）之有組織員工，且該過程對繼續生

產產出之能力係屬關鍵。此外，買方作出符合第 B8 段之條件之結論，因該等重大

過程及所取得之投入（放款組合）共同對創造產出之能力作出重大貢獻。因此，

買方作出所取得之組合為一項業務之結論。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I－－－－決定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決定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決定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決定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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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IE118 一企業（買方）持有另一企業（A 企業）20%之權益。於後續日期（收購日），

買方再取得 A 企業 50%之權益，並取得對其之控制。A 企業於收購日之資產及負

債如下： 

(a) 公允價值為 CU500 之建築物； 

(b) 公允價值為 CU400 之可辨認無形資產； 

(c) 公允價值為 CU100 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d) 公允價值為 CU700 之金融負債；及 

(e) 源自與該等建築物及無形資產有關之暫時性差異之 CU160 遞延所得稅負債。 

IE119  買方就 A 企業額外之 50%權益支付 CU200。買方決定 A 企業於收購日之公允價值

為 CU400，A 企業非控制權益之公允價值為 CU120（30% × CU400），先前已持

有權益之公允價值為 CU80（20% × CU400）。 

規定之應用 

IE120 為執行第 B7B 段所訂定可選擇之集中測試，買方需決定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

值。買方適用第 B7B 段之規定，決定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為 CU1,000，計

算如下： 

(a) 建築物之公允價值（CU500）；加上 

(b) 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允價值（CU400）；加上 

(c) (i)超過(ii)之金額（CU100）： 

(i) 移轉對價（CU200）加上非控制權益之公允價值（CU120），加上先前

已持有權益之公允價值（CU80）之總和（CU400）； 

(ii) 所取得之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允價值（CU300 = CU500 + CU400 + CU100

－ CU700）。 

IE121  第 IE120 段(c)所提及之超過金額係以類似於商譽原始衡量決定（依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 3 號第 32 段之規定）之方式。於決定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時計入此

金額意謂集中測試係以受所取得之任何重大過程之價值影響之金額為基礎。 

IE122 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係就與是否取得任何重大過程無關之項目依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B7B 段(a)之規定作下列排除後決定： 

(a) 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排除所取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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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100），且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於此例中為零）；及 

(b) 對於第 IE120 段(c)(ii)明定之計算，決定所取得淨資產之公允價值（CU300）

時不減除遞延所得稅負債且無需決定其金額。因此，適用第 IE120 段(c)所計

算之超過金額（CU100）不包括源自遞延所得稅負債之影響數之商譽。 

IE123 所取得資產總額之公允價值（CU1,000）亦可以下列方式決定： 

(a) 藉由加總下列項目得出總額（CU1,100）： 

(i) 所支付之金額（CU200）加上非控制權益之公允價值（CU120）及先前

已持有權益之公允價值（CU80）；與 

(ii) 所承擔負債（遞延所得稅負債除外）之公允價值（CU700）；減除 

(b) 所取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CU100）；減除 

(c) 所取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於此例中為零）。實務上，僅於計入遞延所得稅

資產可能導致不符合集中測試時，始有必要決定所排除之遞延所得稅資產金

額。 

 

 


